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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指南〔2023〕17 号 

 

关于发布上海市2023年度“科技创新行动计划”

国内科技合作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

科技创新中心，根据《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

心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2023年度“科

技创新行动计划”国内科技合作项目申报指南。 

一、 征集范围 

专题一、重点合作区域技术攻关 

方向1：高寒高海拔低碳多能互补综合新能源利用技术开

发及示范应用 

合作目标：支持在沪企业、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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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地区机构，聚焦上海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和有关地区创新发

展重大需求开展联合攻关，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。 

研究内容：面向珠峰国家自然保护区实际需求，开发适应

西藏高寒高海拔的复杂环境的易安装、免维护、高可靠低碳多

能互补综合新能源利用技术并集成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研制适用高海拔地区多能互补（光、风、储）

综合新能源集成应用示范系统1套（最大负载功率＞5kW;最大

容量＞25kWH），实现电-暖-氧联供的智慧能源模块，通过离

（并）网应用，验证其适应性和经济性。 

执行期限：2023年10月10日至2025年10月09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，每项资

助额度不超过100万元。   

方向2：高黎贡山外来植物入侵的影响与防控研究  

合作目标：支持在沪企业、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与

有关地区机构，聚焦上海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和有关地区创新发

展重大需求开展联合攻关，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。 

研究内容：面向云南省建设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国家重大

需求，研究高黎贡山外来植物入侵的分布格局、扩散途径、功

能性状与入侵性的关系，以及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

能的影响及其机制，构建外来植物入侵监测平台与管理系统。 

考核指标：揭示3-5种重大外来入侵植物的分布现状、扩

散途径、入侵机制和危害，并建立面积不低于4万平米的外来

植物入侵动态监测与控制的示范区1个。构建高黎贡山外来入

侵植物数据库系统，涵盖90%以上外来植物的生物学特征、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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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性状、分布现状、扩散途径等数据。 

执行期限：2023年10月10日至2025年10月09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，每项资

助额度不超过100万元。   

方向3：心脑血管疾病精准预警与干预研究 

合作目标：支持在沪企业、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与

有关地区机构，聚焦上海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和有关地区创新发

展重大需求开展联合攻关，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。 

研究内容：面向新疆心脑血管重大疾病早期诊断及干预的

实际需求，开展全生命周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精准预警与干预研

究，建立心脑协防共管模式，开发可复制可推广至全疆范围的

诊断技术，提高新疆地区心脑血管疾病预防和诊断水平。 

考核指标：开发适用于新疆地区心脑高危人群早期筛查的

新型分子诊断技术；建立心脑协防共管创新模式示范应用基地

2-3个；出版适用于新疆地区心脑血管协防共管著作1本。 

执行期限：2023年10月10日至2025年10月09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，每项资

助额度不超过100万元。   

方向4：基于航空轮胎需求的天然橡胶良种快繁及高效生

产体系研究与示范应用 

合作目标：支持在沪企业、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与

有关地区机构，聚焦上海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和有关地区创新发

展重大需求开展联合攻关，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。 

研究内容：面向航空轮胎对天然橡胶材料的性能需求，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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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利用海南天然橡胶特色资源与本市农业新技术，开展天然橡

胶优良品种体胚苗的快繁，探索创新农业种质培育技术用于不

同树龄体胚苗的高效栽培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应用，对天然橡

胶的产量、品质及抗性等进行评价。 

考核指标：形成航空轮胎用国内天然橡胶优良品种优质种

苗快繁培育方法；形成基于材料性能对比的国内天然橡胶产

量、品质、抗性改善提升方案1套；形成高效栽培天然橡胶技

术标准1套。 

执行期限：2023年10月10日至2025年10月09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，每项资

助额度不超过100万元。   

方向5：城市绿色交通数字化公共平台建设及应用  

合作目标：支持在沪企业、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与

有关地区机构，聚焦上海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和有关地区创新发

展重大需求开展联合攻关，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。 

研究内容：面向福建省三明市智慧交通绿色出行城市建设

需求，开展绿色交通数字化公共平台建设及应用研究，打通全

三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联网平台，为当地实现智慧交通绿色能

源的管理及监控提供技术支撑。 

考核指标：组建三明市城市绿色交通数字化公共平台，开

发并接入10个光储充一体化服务站点，接入至少200台具有电

池安全监控、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的城市公共充电桩；接入至

少500台城市公共运营车辆。 

执行期限：2023年10月10日至2025年10月09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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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，每项资

助额度不超过100万元。 

专题二、对口合作地区技术推广与示范应用 

合作目标：支持在沪企业、高校与科研院所与对口合作地

区机构开展跨区域创新协同，促进本市科技成果跨区域示范用。 

研究内容：围绕合作地区相关领域（附件1）创新发展需

求，开展适用技术跨区域示范应用研究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1、所申报项目已具备扎实的合作基础，

并获得合作地区科技主管部门推荐支持，需提供“推荐函”（附

件2）。 

2、与本市对口地区（附件1）合作的项目可由当地县级科

技主管部门推荐，其他地区合作项目需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荐。 

执行期限：2023年10月10日至2025年10月09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0个项目，每项资

助额度不超过50万元。 

专题三、对口合作地区技术交流与需求挖掘 

合作目标：围绕对口地区（附件1）创新发展需求，提升

当地运用先进技术成果的能力。 

研究内容：在对口地区开展相关领域适宜技术科学研究和

推广应用，挖掘当地创新发展技术需求并提出跨区域协同创新

建议方案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1、项目负责人须为本市派驻对口地区在

任驻外干部（一年期及以上），且自项目申报之日起，驻外时

间不少于6个月，能深入一线为当地相关领域提供专业指导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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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支持。 

2、须提供上海市对口支援前方指挥部（联络组）或本市

市级组织部门等推荐材料（附件3）。 

考核指标：项目执行期内为对口地区培养技术或科研管理

类人员不少于40人次；结合工作实际，挖掘当地经济社会发展

急需的技术需求1-2，并形成建议报告。 

执行期限：2023年10月10日至2024年10月09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0个项目，每项资

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。 

二、 申报要求 

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，还须遵循以下要求： 

1.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，具

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。 

2. 研究内容已经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，不得重复申报。 

3.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伦理准则，遵守人

类遗传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

关规定，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。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

真实性，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，并对申请材料

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，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。 

4. 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，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

案的同时，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。 

5.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、合理，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

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。 

6. 每位项目负责人限报本指南项目1项。已作为项目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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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上者，不得作为项目负责

人申报。 

7. 项目须由申报主体（上海方）与合作单位共同合作开展，

于2022年1月1日至本指南网上截止日期间，就申报内容签订技术

合同，且经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认定登记。技术合同及认

定登记证明须上传提交。 

三、 申报方式 

1.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，无需送交纸质材料。申请人

通过“中国上海”门户网站（http://www.sh.gov.cn）--政务服务--

点击“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”进入申报页面，或者

直接通过域名https://czkj.sheic.org.cn/进入申报页面： 

【初次填写】使用“一网通办”登录（如尚未注册账号，请

先转入“一网通办”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），进入申报指南页

面，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，进行项目申报； 

【继续填写】使用“一网通办”登录后，继续该项目的填报。 

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。 

2.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3年9月13日9:00，截止时间

（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）为2023年10月8日16:30。 

四、 评审方式 

重点合作区域技术攻关采用第一轮通讯评审、第二轮见面

会评审方式。 

对口合作地区技术推广与示范应用采用第一轮通讯评审、

第二轮见面会评审方式。 

对口合作地区技术交流与需求挖掘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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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立项公示 

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，接受公众异议。 

六、 咨询电话 

服务热线：021-12345、8008205114（座机）、4008205114

（手机）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3年9月5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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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上海市 2023 年度“科技创新行动计划” 

国内科技合作领域项目合作地区及领域一览表 

 
项目名称 合作地区 合作领域 对应附件 

专题二 

方向 1：技术推

广与示范应用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，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，西藏自治区，云南省，青海省，

宁夏回族自治区，海南省，重庆市，

内蒙古自治区，辽宁省大连市，湖北

省宜昌市夷陵区，福建省三明市，安

徽省六安市，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。 

新疆、兵团：设施农业、智能制造。 

西藏：特色农牧业、高原生物、特色种质资源研究与利用。 

青海：特色农牧业、生态低碳。 

宁夏：生命健康、稀有金属开发利用。 

云南：特色农林业、生命健康。 

海南：南繁培育、海洋科技。 

重庆：生命健康、智能制造。 

内蒙古：特色农牧业、稀土资源开发利用。 

大连：生命健康、化工能源。 

夷陵、三明、六安、华蓥：特色资源开发利用、生命健康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 

附件 2 

专题二 

方向 2：技术交

流与需求挖掘 

对口地区 相关技术领域 
申报主体要求： 

附件 3 

注：本指南中“对口地区”特指本市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地区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四县（叶城县、莎车县、泽普县、巴楚县），

克拉玛依市；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五县（江孜县、拉孜县、定日县、亚东县、萨迦县）；云南省（全境）；青海省果洛州；重庆市万

州区；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；福建省三明市；安徽省六安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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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推荐上海市 2023 年度“科技创新行动计划” 

国内科技合作领域项目的函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： 

兹推荐（申报单位）（项目名称）申报上海市 2023 年度“科技

创新行动计划”国内科技合作领域项目。 

该项目前期合作基础较好，在解决相关技术问题，提升我地

科研综合能力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将会有较好的预期成效，

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、助力区域高质

量发展有明显的支撑和引领作用。 

专此致函推荐。 

 

联系人：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邮箱： 

 

推荐单位（科技主管部门）： 

 

（单位盖章） 

2023 年  月  日 

 



— 11 —   

附件 3 

上海市 2023 年度“科技创新行动计划”  

国内科技合作领域“技术交流与需求挖掘” 

推荐表 

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  

项目名称  

第一合作单位  

项目负责人姓名  援派地区  

在沪职务  援派职务  

项目负责人 

作为援派干部时间 
年月至年月 

项目简介 

（350 字以内） 

项目拟开展的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的预期成效。 

其他需要 

说明的情况 

 

 


